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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培训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教师培训管理，提高培训质量，根据教

育部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教师培训是指国内培训、出国（境）

研修、校内培训。 

第三条 教师培训的主要目的是帮助教师更新教育教学

理念，学习掌握新知识、新技能、新工艺、新方法，提高教

师教学能力。 

第四条 教师培训本着专业对口或相近、内容丰富、目标

清晰、经费合理的原则选择培训项目。未经学院同意，不得

参加与所学专业无关的培训项目。 

第二章 培训对象 

第五条 教师培训重点是专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培养，

提升专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教学能力、科研能力。 

第六条 学院在编在岗且具有讲师以上职称的专任教

师，优先安排参加培训。 

第七条 专任教师在教学建设、教学改革与教学研究等

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优先安排参加培训。 

第八条 兼课教师必须征得任教专业所在院部和所在部

门同意后，方可参加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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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外聘教师参加培训应同时具有下列条件： 

（一）在学院任教三年以上； 

（二）年龄在 55 周岁以下； 

（三）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四）学生评教满意率在 90%以上； 

（五）在学院教学建设、教学改革与教学研究等方面成

绩突出。 

第三章  内容方式 

第十条 教师培训内容包括专业设置、课程开发与设计、

信息化教学设计、教学成果申报、科研项目申报等。 

第十一条 教师培训以集中培训方式为主。 

第四章  培训纪律 

第十二条 培训教师必须服从学院统一安排和管理，按

时参加培训。未经允许，不得随意推迟报到时间或返程时间，

不得私自调整培训时间、地点和项目。 

第十三条 培训教师必须严格遵守培训作息时间，不得

迟到、早退，更不得无故缺课。如有特殊原因不能按时参加

培训的，应严格履行请假手续。培训教师缺课 3次以上，培

训费、交通费、住宿费自理。 

第十四条 培训教师应提前 30 分钟到达培训地点，按要

求填写培训签到表。 

第十五条 培训期间，培训教师应认真做好学习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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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培训期间，培训教师严禁吸烟、睡觉、聊天、

玩手机或阅读其他刊物。 

第十七条 培训期间，培训教师不得接打电话；如有特

殊原因，须到教室外接听。 

第十八条 培训期间，培训教师不得携带家属或子女参

加培训。 

第十九条 培训期间，培训教师必须保持培训场所整洁，

不得乱扔垃圾、果皮、纸屑。 

第二十条 培训期间，培训教师未经允许，不得离开培

训地点。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和造成的人身以外伤害，

由个人全部承担。 

第二十一条 培训期间，培训教师应注意人身安全、交

通安全、财产安全、食品安全。 

第二十二条 培训结束后，培训教师应及时按期返回学

院。未经许可，不得在培训地点滞留。 

第二十三条 培训教师应积极正面宣传学院，不得有有

损学院形象的言行。 

第五章 培训经费 

第二十四条 培训教师必须本着精打细算、厉行节约的

原则使用培训经费。 

第二十五条 教师培训经费报销范围主要包括培训费、

交通费、住宿费以及往返途中伙食补助费，其他费用一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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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报销。 

第二十六条 培训教师必须按照学院差旅费管理办法有

关规定选择交通方式和住宿标准。未经同意，不得私自提高

交通或住宿标准。 

第二十七条 培训期间，培训教师餐费个人自理。 

第二十八条 培训结束后两周内，培训教师应及时履行

经费报销手续。 

第六章 培训考核 

第二十九条 培训教师在培训结束后两周内，应向所在

院部提交培训学习心得体会和与培训内容相关的教研论文

各 1 篇。 

第三十条 二级教学院（部）应根据本单位培训教师人

数，适时召开培训总结暨交流会。 

第三十一条 培训教师考核分为优秀、优良、良好、合

格、不合格五个等次。考核标准是根据考勤情况、培训学习

心得体会、教研论文进行综合评价。 

第三十二条 教师培训考核的成绩计入教师业务档案，

并作为评优树模，职称晋升，教学名师、专业带头人、骨干

教师、教坛新秀评选的参考依据。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从公布之日起执行。 


